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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专利申请文件的翻译质量往往可以决定一个申请是否能在目标国家授权，以及授权后

权利是否稳定和保护范围是否准确合理。所以翻译的质量是一个向外专利申请的非常

关键的因素。笔者作为欧洲专利律师，想通过本文和业界同仁分享一下对于专利申请

文件翻译的一些经验和体会，特别是欧洲专利公约及其实践对翻译工作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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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欧洲实践对专利申请文件的语言和翻译的要求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申请人在国外申请专利，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一个专利

申请不管是通过 PCT国际申请还是通过巴黎公约的途径进入其它国家，首先需要面对

的就是翻译工作，即把中文申请文件翻译成需要进入的那个国家的官方语言。 

《欧洲专利公约》规定了三种官方语言，即英语、法语、和德语。所以，欧洲

专利申请文件可以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语言。对于中国的申请人，应该绝大部分都会选

择英语。 

另外，与《中国专利法》及其实践相比，《欧洲专利公约》在对一个申请文件

所使用的语言的相关规定中有两处很大的不同点。 



（1）对于 PCT国际申请，中国申请人递交的 PCT申请的原始中文文件在欧洲的

审查和异议程序中被视为原始申请文件，而审查和异议程序中一直被实际使用的英文

文件只是一个翻译稿。如果翻译不准确的地方导致译文中的相关内容和原始中文文件

中对应的内容不同，那么这种不准确的翻译就被视为是对原始申请文件的修改。而如

果这种修改超出了原始中文申请文件所公开的范围的，从原则上讲是必须将其纠正的。

正是基于这个原则，申请人或权利人可以在审查和异议程序中随时根据原始中文申请

文件修改翻译错误（在异议程序中修改翻译错误还会受到其它限制，笔者稍后会详细

介绍）。 

 （2）《欧洲专利公约》规定一个欧洲申请在递交时可以使用任何语言，其翻译

可以同时或之后递交。所以，对于根据《巴黎公约》在欧洲要求中国优先权的申请，

中国申请人可以递交中文文件作为欧洲申请的原始申请文件，并递交英文版本作为翻

译。同理，这样申请人就可以在审查和异议程序中随时修改翻译错误。从另一个角度

讲，如果中国申请人在欧专局递交的只是英文申请文件，那么这个英文文件就成为了

原始申请文件。虽然这个英文文件一般是从对应的中文文件翻译过来的，但是欧专局

并不认为其是一份翻译文件，所以也就不存在之后修改翻译错误的问题。如果翻译中

存在错误，且错误可以从上下文中直接毫无疑义地导出，那么申请人可以以修改明显

错误的理由将其纠正。但是，如果错误是无法通过上下文直接毫无疑义地导出的，那

这种错误将无法被纠正，并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一种典型的情况是导致相关特征及相

关技术方案丧失优先权;另一种情况是，如果这种错误出现在关键的地方，比如权利要

求 1中，其甚至可能导致整个申请无法被授权，或在授权后被全部无效。所以，笔者

建议，当中国申请人通过《巴黎公约》的途径将一个申请进入欧洲时，尽量递交中文

文件作为原始申请文件，并递交英文文件作为翻译。 

以上提到的两个不同点都涉及了在审查和异议程序中纠正翻译错误的问题，即

根据中文原始申请文件将由翻译错误引起的超出原始公开范围的修改纠正回来。对此，

笔者必须还要提到一个《欧洲专利公约》和《中国专利法》在实践中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区别。欧洲的实践允许权利人在异议程序中对已授权专利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进行

修改。修改的原则一是不超出原始公开的范围，二是不超出授权的范围，三是针对异



议理由或纠正明显错误。只要符合这三个原则，权利人可以进行任何修改。（其实中

国的专利法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从原则上也基本是一样的，但是中国的审查指南进

一步规定了在无效程序中的修改只能是合并和删除。笔者认为这种通过行政法规对法

律赋予权利人的权利进行非常大的限制的方式似乎不太妥当）。 

这种在异议程序中允许修改的实践与上面提到的中文原文加英文翻译的递交方

式相结合，就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翻译错误导致落入异议程序的“修改陷

阱”。 

比如，独立权利要求中的一个中文词表述的含义是“A”，而在翻译时，翻译人

员将其翻译为一个含义是 B的英文词。这样的翻译（即修改）在欧洲的审查程序中一

般是不会被发现的，因为欧洲的专利律师和审查员不懂中文，而即使像笔者这样懂中

文的欧洲专利律师也没有义务去检查翻译是否有错误。这种含义被修改过的独立权利

要求一旦被授权，在异议程序中就可能带来“灭顶之灾”。异议请求人可以主张授权

的含义 B对于原始的含义 A是超出了原始公开的范围。如果权利人以修改翻译错误的

理由将其改回 A，异议请求人又可以主张修改后的 A相对于授权的 B超出了授权的范围。

这就是欧洲异议程序中著名的“修改陷阱”，经常是无法克服的。如果修改出现在从

属权利要求中，权利人还可以通过将相关从属权利要求删除的方式来克服。但是，如

果其出现在独立权利要求中，特别是权利要求 1中，这个问题将导致整个专利被无效

掉。 

以上是《欧洲专利公约》及其实践对于语言、翻译、及其密切相关的修改问题

的一些重要规定。而这些规定直接对申请文件的翻译工作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 

 

二、 翻译工作的原则 

一讲到翻译工作的原则，我们会想到的是三个字：信、达、雅。 

1、 请忘掉“雅”！ 



专利申请文件是一个需要符合严格法律规定的描述技术的文档。法律和技术本

身需要的是严谨的逻辑、周全的考虑、准确的描述，而“雅”不仅不是专利申请文件

所需要的，还可能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问题。 

做过专利翻译工作的人往往都有一种体会： “背景技术”部分经常是最难翻译

的。其原因在于，一些代理人在撰写申请文件时为了体现发明的重要性和自己的文采，

在“背景技术”部分中使用非常精彩的文字来渲染相关技术的发展历史和趋势。其实

这种渲染并不比简单的罗列有更好的效果，反而会给后期的翻译工作带来很大麻烦，

因为要在一门外语中找到对应那些精彩文字的表述方式实在不是专利翻译人员所擅长

的。因此，首先原始中文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人就应该忘掉“雅”字。 

另外，对于翻译工作中的“雅”，翻译人往往需要考虑不同的用词、变换的句

型、深层的意境。而这些恰恰正是专利申请文件所必须避免的，因为它们会带来理解

上的歧义，导致技术方案的不清楚等等问题。所以，专利文件的翻译应该只有“眼前

认真的苟且”，不允许有“诗和远方”。 

2、  “达” 

对于“达”这一原则，笔者的理解是，如果中文原文中有一些表达方式很难在

外文中找到对应的表达方式，这就需要翻译人运用其智慧和能力去寻找合适的翻译方

式来“达”到尽量体现原文内容的目的。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考虑将中文原文的字

和词字面直译为外文。 

其实，专利申请文件的翻译工作不应该遇到“达”的情况，因为中文原文应该

只使用在各种语言中都通用的表达方式。所以，一旦要用到“达”，很可能是因为中

文原文的撰写人使用了“雅”。而如上所述，“雅”是首先应该被专利申请文件的撰

写人和翻译人彻底忘记的。 

3、  “信” 

专利翻译工作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信”，即尊重原文。这一点似乎并不难理

解。但是如果说还要尊重原文中的错误，肯定会有不少人不太理解。其实背后的道理

很简单：“责任”。专利代理服务是法律相关的工作，而法律最在乎的就是“责任”



问题。中文原文中有错误，是撰写人的责任。翻译不准确，是翻译人的责任。如果翻

译人出于好心，将中文原文中的错误直接通过翻译纠正过来，而如果这种纠正在后续

审查和无效中出了问题，比如落入了上面提到的欧专局异议程序中的“修改陷阱”从

而导致整个专利被无效，那谁来负责任？ 

当然，如果撰写人和翻译人都是同一代理事务所的人，那么这个事务所为了事

务所自身的责任，可能会授意翻译人在翻译时悄无声息地将中文原文中的错误纠正过

来，以求“蒙混过关”。这种方式其实也并不一定可取。 

首先，在上面提到的通过《巴黎公约》进入欧洲使用中文文件为原文再加翻译

的方式中，如果中文和翻译是同时递交的，那翻译工作其实是一个完善中文原文的非

常好的机会。即，翻译人如果在翻译时发现中文原文中有任何错误或不合适的地方，

都可以和同一事务所的撰写人讨论如何同时修改中文原文，从而根本无需在翻译中偷

偷摸摸地纠正。当然，这其中还涉及到翻译人员是否能获得相关工作的合理报酬的问

题。 

但是如果是 PCT申请，中文原文早在递交国际申请时就已经定稿了。除了纠正

明显错误，已经不能再对其进行实质性的修改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翻译人发现中

文原文中有错误，而中文申请原文又是同一家事务所撰写的，那么事务所的负责人又

应该授意翻译人如何去处理呢？这将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 

如果中文原文中的错误并不严重，不管是将其在翻译中体现出来还是悄无声息

地纠正过来，都不会有太严重后果。 

但是如果中文原文中的错误严重，特别是发生在权利要求 1中，那就没有可靠

的解决办法了。一种方式是悄无声息地将其在翻译中纠正过来，这样首先保证审查时

不会出问题，反正专利被提起无效（异议）的可能不大，而且无效请求人去核查翻译

的可能性也不会太大，除非其正好也是中国人。另一种方式是在翻译时体现出原文的

错误，并在审查时请求修改，让审查员来决定修改是否能被接受。如果不能被接受，

可以考虑在其它的方向上继续申请。这样，如果申请被授权，权利的稳定性会大大提

高。当然，还一种可能是整个申请因为这个中文原文中的错误被驳回。 



到底是按照合理合法的程序公开面对错误，还是暗地里赌一把。笔者认为事务

所可以根据个案的情况和申请人的要求来权衡利弊并作出决定。 

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提高专利撰写质量，避免出现严重错误。 

 

三、 翻译工作中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其实翻译工作本身的细节并没有太多好讲的。一个翻译是否能理解原文的意思，

准确找到外文中对应的词汇和句型，认真仔细地将原文逐词逐句逐段地翻译成外文，

是这个翻译的理解力、外语能力、和工作态度决定的。 

笔者在此想分享的翻译工作的细节主要涉及在原文有问题的时候翻译人应该如

何处理。 

笔者曾经听过一位业界同仁说过的一句话，其大意是：如果一篇中文专利申请

文件可以被比较轻松的翻译为英文，那这篇中文专利文件起码在逻辑上和语言上应该

是撰写得不错的。笔者深以为然。 

现在翻译人员在工作中面对的往往不是自己外语水平的问题，而是中文原文中

的很多问题：逻辑混乱、用词不准确不一致、语法不正确、表达有歧义不完整、指代

不清楚、等等。这让人深刻体会到中国教育对于逻辑思维培养的缺失和中文语言表达

培养的失败。 

但是，除了如上所述的翻译人员可以在翻译的同时帮助撰写人改善中文文件的

情况，原始中文申请文件已经定稿并递交从而不能被修改，这时翻译人员只能凭借自

己的智慧来尽量合理地处理中文原文中的问题。 

笔者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如下的一些常见的情况。 

1、 笔误 

撰写人撰写时打字出现错误。这也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使用拼音打字时，将一个字或词误输入为另一个发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或词。

比如，本想输入“甲是乙”，结果输入为“甲事乙”。对于这种错误，笔者认为翻译

时无须尊重原文的错误，因为一是原文的本意是显而易见的，二是如果真翻译成为“A 

thing B”然后再向审查员提出将其修改为“A is B”，国外审查员也很难理解。 

另一种是使用五笔字型打字时，将一个汉字写成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汉字。在

多数情况下，翻译人根据上下文是能推断出其本意的，所以可以直接在翻译文件中将

其纠正过来。但是个别时候根据上下文也无法推出其本意，那么只能考虑将这个打错

的字直接翻译成为其对应的外文单词，将疑惑传递给外国审查员。 

2、 重复 

撰写人在编辑文件时经常使用复制黏贴的操作，有时会造成一些词语、句子、

甚至段落被重复黏贴。这样的错误虽然往往是明显的，且翻译人有能力判断并删除重

复的内容，但是笔者仍然建议在翻译时将重复体现出来。这是因为，翻译人员没有时

间和义务来判断重复的内容是否是需要删除的，而万一删错了，翻译还需要承担责任。

所以，直接将重复体现出来是最简单、准确、安全的做法。 

3、 语法错误 

中文原文中经常会出现语法错误，比如缺少主语、谓语、宾语、或连词。同样，

虽然很多时候中文原文本想表达的意思是可以从上下文推出，但是我仍然建议翻译人

员在翻译时不要将缺少的句子成分加进去，而是使用有同样缺陷的外文病句。理由同

上，翻译没有义务去承担万一修改错误的责任（具体请见本文下一章介绍的一个实

例）。 

4、 表达有歧义 

中文并不是一门非常准确的语言。在使用中文表达时更容易出现“一语双关”

的可能。而撰写人在撰写过程中构思一句话时，其思维往往局限在自己的思路中，无

法意识到这句话还会有其它可能的含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甲的乙和丙”这一表述方式，其可能有两种含义：“（甲

的乙）和丙”或“甲的（乙和丙）”。笔者见到非常多的英文翻译文件将这一有歧义

的表述翻译为“B and C of A”，而这个译文的两个含义为：“（B and C） of A”

或“B and （C of A）”，其中后者是中文原文中根本没有的含义。这可能会成为一

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比如，这一表述在权利要求 1 中出现，其中文本意是“（甲的乙）

和丙”，而其错误的译文“B and C of A”中根本没有这个含义。如果这样一个权利

要求 1被授权，在欧洲的异议程序中，异议请求人可以提出“B and C of A” 包含了

“B and （C of A）”这一含义，其对于中文原文是修改，并超出了原始公开的范围。

而如果将其修改为正确的“C and B of A”，异议请求人又可以提出这个正确的翻译

中包含了“C and （B of A）”这一含义，而这一含义并没有被包含在授权的权利要

求范围内，所以超出了授权的范围。这样，权利要求 1 会落入上文提到的“修改陷阱”

里，从而可能导致整个专利被无效。后果很严重。 

所以，首先撰写人必须避免使用“甲的乙和丙”这种有歧义的表述方式。要么

使用“甲的乙和甲的丙”，要么使用“丙，和甲的乙”。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两种表述

方式啰嗦或难看，但是，如上所述，专利申请文件最最重要的是准确，而“雅”是不

需要被考虑的。 

另外，如果中文原文出现了“甲的乙和丙”的表述方式，笔者建议翻译人不要

去仔细研究其含义到底是哪一个，而是直接将其翻译为“C and B of A”。其原因还

是上面提到的责任问题。 

当然，“甲的乙和丙”这种有歧义的表述还是比较好处理的，因为英文中有对

应的有歧义的表述方式。但是，如果一个有歧义的中文表述方式没有对应的英文表述

方式，翻译人就只能尽力去理解中文原文的本意到底是哪一个，然后将其翻译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翻译人员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最好将其标注出来，要求撰写人确

认。 

5、 逻辑和技术错误 



一般来讲，如果一个翻译人在翻译时能发现中文原文中的逻辑或技术错误，这

个翻译人应该是懂相关技术的。这其实也是很普遍的情况，因为大部分从事专利申请

文件翻译工作的人都是学技术出身的。 

但是，也正因为当一个翻译人懂技术时，他更倾向于去纠正被其发现的逻辑和

技术错误，而这是非常危险的。 

首先，虽然翻译人懂技术，其在翻译时往往不会非常仔细研究申请文件的每个

技术细节，所以很难保证翻译人发现的逻辑或技术错误确实是错误。 

其次，如上所述，对原文的任何修改都可能造成优先权的丧失（如果是以外文

作为原文递交）、修改的超范、甚至是落入异议程序中的“修改陷阱”。责任重大，

为什么翻译人员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 

 

四、 实例 

 以下笔者讲述几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案子，希望使读者能够更直观地理解上面提

到的各个原则和细节。 

1、 实例一 

 笔者处理过一个欧洲异议的案子，其中翻译人将权利要求 1的中文原文“扩展

一个字段”翻译为“adding a segment”而不是更符合原文的“expanding a 

segment”。最后，这个专利就落入了“修改陷阱”，即“adding”超出了“扩展”所

表达的原始公开范围，而将其改回“expanding”会超出“adding”表达的授权范围。

这个申请是十多年前撰写的，而由于当时国内的撰写水平还普遍较差，所以这个申请

文件存在大量的问题，比如逻辑混乱、用词不一致，而最关键的是技术方案交代不清

楚。中文原文虽然写的是“扩展一个字段”，但是并没有交代扩展哪个字段、如何扩

展。另外，根据相关技术领域的知识，从技术上讲使用“增加一个字段”这一技术手

段应该更为合理，但是中文原文也没有清楚地体现这一可能的手段。而笔者的感觉是，



翻译人员似乎意识到“增加一个字段”是更合理的技术手段，所以有意识地将“扩展”

修改为“adding”，从而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果。 

 

2、 实例二 

中文原文：“判断 A是否与 B相符合，如果相符 …”。 

英文翻译：“A is compared with B, if A and B match …”。 

上面的翻译有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将“符合”翻译为“match”，而“match”一词对应的中文应该

是“匹配”，其有两个意思：“符合”或“互补”。即翻译扩大了保护范围。 

笔者认为，这个翻译问题不应该是翻译人员英文水品的问题，因为“match”对

应“匹配”是翻译的常识。所以，这个错误应该是由于翻译时的不严谨、不认真造成

的。这也可以从第二个问题中体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将“判断...是否...相符合”翻译为“compared...if...match”，

其中“compared”（比较）一词是翻译人凭空加上去的。这种翻译方式体现了翻译人

随意的态度，更像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使用英文重新撰写，从而严重违背了翻译的最重

要原则“信”。笔者其实还见过更让人无可奈何的翻译，感觉整篇英文申请文件就是

“翻译人”根据中文原文的大意用英文重新撰写的。 

因为以上的两个问题，在欧洲异议程序中，异议请求人提出英文翻译修改了原

文，并超出了原始公开的范围，因为一是原文中根本没有“比较”一词，二是原文中

根本没有披露“匹配”一词中所包含的“互补”的含义。由于相关“翻译”在权利要

求 1中，异议请求人要求根据此理由将整个专利无效。 

针对此无效理由，笔者将“符合”一词的错误翻译“match”修改为更合适的

“conform”，从而剔除了“互补”这一可能。另外，这一修改即符合中文原文，又将

授权的范围缩小，所以不会落入“修改陷阱”。但是，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理

“compared”一词。一种方式是从权利要求 1中将这一词删除，并争辩删除这一词不



会扩大保护范围。但是，从权利要求 1中删除一个特征是非常敏感的，特别是在异议

程序中。所以笔者采用了另一种方式，即保留“compared”一词，并争辩在判断是否

“相符合”时，“compared”是可以直接毫无疑义地导出的。 

很幸运，笔者的这种修改和争辩被异议合议组接受了，而专利没有因为这一理

由被无效。但是，由此可见翻译人一次不经意的随性带来了多大的风险。 

 

3、 实例三 

在一个审查意见中，审查员提出了权利要求 1中的“initializing its own 

information”这一特征不清楚且公开不充分，因为说明书中只有此特征的简单重复，

而并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解释。 

为此，笔者详细研究了英文全文，认为审查员的意见确实合理。所以，笔者又

去研究了该 PCT申请的中文原文，发现中文原文中的相关描述和英文译文中的基本相

同，所以也没有找到可用于克服审查员意见的依据。对此，笔者只能通过中国同事去

询问发明人，希望得到技术支持。然而，笔者得到的回复实在让人有些无可奈何。 

首先，我们看一下中文原文的权利要求 1（笔者对权利要求做了简化）： 

“1、一种防碰撞方法，包括： 

        进入清点过程； 

        发送开始清点指令； 

        收到开始清点指令后，初始化自身信息，根据 … 进入清点过程。” 

发明人的答复是：“初始化自身信息”这一特征后面的特征“根据…进入清点

过程”即是对其进一步的解释。 

也就是说，原始中文申请的撰写人把一个上位概念及其下位概念同时放入了原

始权利要求 1中。这种撰写方式肯定是不可取的，这是撰写新申请的常识，笔者在此

不再过多论述。但是，更让人无奈的是，整个申请文件都是将这个上位概念和其下位



概念简单地并列列出，只用逗号分开，而没有提供任何其它描述来阐明或暗示两者之

间的关系，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从上下文推倒出来。 

以上是撰写的问题，下面说一下翻译的问题。以下是权利要求 1的英文译文： 

“ 1. An anti-collision method, comprising: 

entering into an arbitration process; 

sending a start counting instruction; 

after receiving the start counting instruction, initializing 

its own information, entering into the arbitration process according 

to ...” 

从中文原文和英文译文的黑体字中可看出，英文译文尊重了中文原文，将两个

特征简单地用逗号连接起来。另外，说明书中有几次重复权利要求 1的地方，而在其

中一次重复中，翻译人在两者之间凭空加了一个“and”！ 

对此，翻译人可能认为两个句子之间只使用逗号连接，其间的关系是不清楚的，

是不符合英文语法的，所以应该加上连词“and”。 

可是，为什么这个翻译人只在这一处加了“and”，而即没有在说明书中其它的

相关地方，也没有在权利要求 1中加“and”？这明显是翻译人没有考虑到全文对于同

一特征的翻译的统一性。 

更可怕的是，翻译人的这个通过增加“and”一词来完善语法的稍显随意的举动

反而明确表明了“and”前后的特征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发明人原本想表示的上下位的

关系。 

对于上面的这些问题，笔者在办案时感到非常棘手。最后只能通过要求修改翻

译错误来将说明书中的“and”删除，并强行争辩两个并列的特征其实是上下位的关系，

其是可以从上下文推导出来的。现在这个申请已经幸运地被授权，但是笔者仍然担心

如果这个专利被提出异议，其结果会是怎样。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尊重原文错误的重要性，因为翻译人员在翻译时不太可能

对原文进行非常详尽的研究。而且，由于原文中可能出现的撰写问题，即使是专业的

审查员和代理人对原文进行很详尽的研究也不一定就能清楚地了解发明人的本意。所

以，翻译人员在翻译时最简单、最准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尊重原文错误。这不是逃

避责任，而是为了避免人为造成更多的问题和风险。 

此外，读者可能注意到了，笔者在上面权利要求 1的中文原文和英文译文中用

下划线标出了另外几个词汇，其体现了翻译人犯的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 

中文原文权利要求 1中出现了四次“清点”，而英文译文中将中间两次翻译为

“counting”，另外两次翻译为“arbitration”！对此，笔者几乎可以肯定，翻译人

是一个很懂相关技术的工程师，因为权利要求 1一开始定义的“防碰撞”在相关技术

领域中和“arbitration”一词的联系非常紧密。 

但是，英文译文中的“arbitration process”和原始中文的“清点过程”除了

有一小部分重合的含义外，大部分的含义并不重合。结果是，将“清点过程”错误地

翻译为“arbitration process”超出了原始公开的范围，但是欧洲审查员因为不懂中

文而不会发现这个错误。一旦这个申请被授权并被提出异议，权利人不能将

“arbitration process”改为更准确的翻译“counting process”，因为这将会超出

授权的范围。又一次落入了“修改陷阱”！ 

一个很懂技术的翻译人，出于修改原文技术不准确的好意，将一个申请带向

“修改陷阱”的深渊。幸亏权利要求 1中还有其它问题，其诱使了一个正好懂中文的

欧洲专利律师去研究了中文原文，并因此幸运地发现了这个危险的“好意”，才避免

了申请被错误地授权，从而进一步避免了落入 “修改陷阱” 的深渊。这样一个场景，

多少有些让人啼笑皆非。 

 

五、 结束语 

综上所述，“信”字在专利申请文件的翻译工作中的地位应该是无比崇高的，

其不仅仅意味着要尊重原文的内容，还意味着要尊重原文的错误（除了打字错误）。 



一个懂技术的专利代理人或专利工程师，必须牢牢记住：在做翻译工作时他只

是一个翻译人，其技术背景只能用来帮助其加深对原文的理解，而不能用来修改原文

的错误，哪怕仅仅是很小的语法错误。 

另外，中国的对外申请是在近几年才大量增加的，所以能将中文翻译为英文的

合格人才并不是很多，翻译工作的经验积累也还不够，所以笔者经常读到让人感到无

可奈何甚至啼笑皆非的专利翻译文件。但是，中国人的英语水品，特别是读和写的能

力，还是普遍比我们的近邻日本人和韩国人高的。所以，只要中国的翻译人员能够静

下心来，认真工作，积累经验，完全可以在不久的未来全面地超过我们近邻的水品。

当然，经济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杠杆。只有优秀的翻译人员能获得更合理的收入才

能促使更多的人才安心从事翻译工作并不断地提升自己。 

最后，也希望中国的原始中文申请文件的撰写水平能尽快提高，不要再给翻译

人出各种难题了。 


